
附件

福州市渔业船舶组织化管理工作指导意见
为切实加强我市渔船基层管理组织规范化建设，夯实渔船基层管理组织的管理责任，提升我市渔船安全管理能力，按照市政府关于渔船组织化安全管理工作专题会议部署要求，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根据《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建设权责明晰、运行高效、保障有力的基层渔船管理组织，加快推进渔业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实现渔船的科学有效管理，有效遏制渔业安全生产事故，促进渔区社会和谐稳定和渔业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目标 

建立标准化的渔业管理组织，对辖区渔船实行组织化管理。做到渔船管理组织的“四个规范”，即规范公司规模、规范管理制度、规范收费标准、规范服务保障。通过标准化渔船管理组织建设，实现我市海洋大中型渔船由自主、分散的管理模式到集中管理模式的转变。

二、主要任务　　

（一）确保规模运作

各地应针对基层渔船管理组织“低、小、散、乱”的实际情况，精减数量，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成立渔船管理公司或协会，引导将海洋大中型渔船纳入渔船组织化管理，鼓励渔船管理组织做大做强。各地积极探索将小型渔船一并纳入管理的办法，增大管理组织规模。没有条件实施组织化管理的乡镇，渔船应当由乡镇和村居直接管理。
（二）规范组织建设

各地应采取符合当地实际的组织模式，可以由乡镇出资成立渔船管理公司或协会，也可采取委托私营公司进行渔船管理的方式，形成一体化组织架构。所有公司或协会都必须向有关部门登记注册，并报当地乡镇政府和县海洋与渔业局备案；公司或协会法定代表或负责人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意识，有较丰富的渔船管理工作经验；根据实际配备足额的专职工作人员，包括专职管理员和专职安全员；设立的公司或协会要有固定工作场所，并配备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工具和必要的通讯设施。

（三）建立规章制度

各地要通过建章立制厘清基层渔船管理组织和乡镇、村居之间的职责，明确乡镇、村居仍履行渔船的属地管理责任，船东、船长仍是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应指导、协助公司或协会制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渔船编队编组生产管理制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制度》等具体制度，让公司或协会开展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四）优化各项服务　　

鼓励支持渔船管理公司或渔业捕捞协会在证书年审、渔船年检、参保、船员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优质的代办服务。通过服务取信于民，使渔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接受组织化管理。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采取措施深化和渔船管理组织的协作，提高办事效率，减轻渔民负担，为渔民群众提供更便捷、高效、优惠的服务。

（五）加强政策引导

政府通过奖励、补贴、补助等方式对规范化建设取得突出成效的基层渔船管理组织进行政策扶持，鼓励基层渔船管理组织提质增效、做大做强。
（六）提供相应保障 

各地应在公司或协会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提高保障，确保公司或协会管理业务正常运行。公司运行经费主要来源于依法向所属渔船收取的服务费和政府补助。公司或协会可以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渔船作业方式、功率、船长等实际情况分档确定服务费标准。各地应将补助经费列入当年财政预算，切实解决渔船管理组织的经费问题。 

三、公司或协会的服务内容

公司或协会要积极协助乡镇做好以下工作: 
（一）全面掌握渔船及船员信息

建立和完善渔船“一船一档”档案，掌握渔船相关证书有效期、实际经营人、主要股东、船上人员、渔船及船员保险情况、通信联络方式等基本信息。“一船一档”应实行动态管理，实时更新档案资料，实时掌握渔船证书办理情况、出航作业实际人数、船员身份和持证等情况。 
（二）建立与渔船的沟通渠道

通过建立联络组、微信群、通讯录等方式，构建公司或协会与船东船长之间的沟通渠道，确保信息畅通。通过沟通渠道及时传达政府发布的各类指令及相关管理政策，接收船东船长传来的信息和诉求，并做好通讯记录。督促渔船按规定安装和正确使用“AIS”、北斗示位仪等安全救助终端设备。 
（三）落实渔船编队生产管理

所有纳入公司或协会管理的渔船应实行编队生产，由公司或协会具体组织编队，指定编队队长船，定人定时与队长船联船，确保每组编队都有对应联系人。渔船编队生产情况应上报乡镇政府备案。 
（四）开展渔船实时动态监管

公司或协会应安排专人通过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安全应急指挥决策支持系统，对本公司或协会管理的大中型渔船进行实时监控，对信号离线的渔船要立即核实离线原因并掌握渔船的实际船位和动态，对进入敏感海域生产作业的渔船应及时劝离。 
（五）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协助乡镇组织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督促船东对安全隐患进行整改。做好船东船长安全教育工作，协助乡镇做好渔船海上应急演练、防台避风和防碰撞等方面的工作。 
（六）落实值班和应急处置制度

在恶劣天气、特殊情况和启动应急预案等情况下，按要求落实 24 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协助乡镇做好渔船海上应急、事故、涉外等事件的处置。 

（七）做好对渔船渔民的服务工作

接受公司或协会所属渔船的委托，按要求代办证书年审、换证、渔船年检、投保工作，协助开展船员培训和安全通导设施配备工作。

（八）建立渔船管理工作台账

对渔船管理工作应建立详细台账，包括传达及落实上级文件台账、安全宣传与教育台账、渔船动态监管及联络台账、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改台账、渔船突发事件接报及处置台账等。台账要求填写规范、图文并茂、字迹清晰、保存完好。

（九）加强与执法部门的联动

建立和完善渔船一船一档过程中，发现船舶证书不齐、失效、未按规定配备船员等情况，应督促船东立即整改，拒不整改的报告执法机构并告知船舶不得出港。渔船动态监管过程中，发现渔船有违规进入敏感海域，擅自屏蔽、拆卸安全通导设备等违法行为并拒绝改正的，应报告执法机构。

四、时间安排

2020年10月份各地制订具体落实方案。

2021年6月底前，全市完成渔船管理组织建设，所有大中型渔船纳入组织化管理。

2021年12月底前，各地组织开展对渔船管理组织的考核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渔船组织化建设，要成立渔业船舶组织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工作组织实施、统筹协调、监督检查等工作；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认真研究推进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敢于改革创新；要根据市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细化工作实施方案，分解实施，责任到人，全面推进工作。 

（二）加强业务指导

市海洋与渔业局加强对渔船组织化管理工作的指导，及时跟踪和收集有关情况，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三）加强协调配合

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协调推进，形成县、乡政府牵头，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共同开展实施的良好局面。切实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渔船组织化建设深入推进。


